关于处置依法扣留逾期未处理车辆的
竞拍公告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就一批依法暂扣、长期无人认领或超期未接受处理的涉案车辆公开竞拍处置事宜，公告如下：
一、竞拍标的基本信息
    1、标的来源：本次竞拍车辆为执勤执法中依法扣留、当事人未按期接受处理或超期滞留的涉案车辆，包含小型汽车、二（三）轮摩托车、电动车等共计469辆（具体车型、数量详见附件《涉案车辆清单》）。
2、 处置性质：标的车辆均作报废处置，不得整车流入市场，仅用于拆解回收零部件及金属资源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 起拍价与保证金：起拍价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（第三方评估报告附后），整体起拍价160000.00元，竞买保证金10000.00元（为起拍价的5%-20%），保证金需从竞买人同名银行账户转账缴纳。
二、竞买人资格要求
1、 须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持有有效《营业执照》及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》。
2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参与竞买的情形除外。
3、 标的展示与查勘
1、 展示时间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[2025年12月5日]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2、 展示地点：新晃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涉案停车场、新晃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扶罗中队停车场、新晃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中寨中队停车场（查看前需提前联系方元香，电话13874412108）。
3、 特别说明：竞买人应亲自或委托代理人查勘标的，充分了解车辆实际状况（包括破损、零部件缺失等），竞拍成功后视为已认可标的现状，不得因车况问题提出异议。
四、报名及竞价相关事宜
1、报名时间：2025年11月27日至2025年12月5日17时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，逾期不予受理）。
2、报名须知：执①《营业执照》；②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》；③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；④场地证明及排污许可证（如有）。前往新晃县晃州镇中山路262号交警大队后栋203室报名。联系人方元香，电话13874412108。
3、资格审核：报名截止后，相关单位将集中审核竞买资格，审核通过者方可参与竞价，审核结果将通过电话通知。
4、 付款要求：竞拍成交后，买受人需在2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成交款及拍卖佣金，款项到账后办理标的交接手续。
五、重要提示
1、 竞买人需确保提交的资质材料真实有效，若存在虚假信息，将取消竞买资格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2、 买受人悔拍的，保证金不予退还，用于弥补相关损失，且原买受人不得再参与本次标的竞买。
3、 成交车辆需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清运至指定拆解场地，拆解过程接受交警部门全程监管，严禁擅自转让、拼装或流入市场。
4、本次拍卖标的相关税费由买受人按国家规定自行承担。
六、附件
1、  《涉案车辆清单》
2、 《湖南天宁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价格评估报告》



新晃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
2025年11月26日


